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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民）表1-範例 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

醫療器材廣告申請核定表(第1∕頁) 

■廣告新申請案       □廣告展延案 
■第一等級 

□第二、三等級 

案件聯絡人 方小小 聯絡電話 03-3377155 

申請廠商名稱 小小科技有限公司 
蓋 
章 

負責人

姓名 
方小小 蓋 

章 

公司統一編號 12345678 

申請廠商 

登記地址 

□□□-□□ 
桃園市八德區東坡路二段166號 

郵寄地址 
□□□-□□ 
桃園市八德區東坡路二段166號 

醫療器材商 
許可執照 

桃市藥販1234567891號 

醫療器材名稱 ○○醫療口罩(未滅菌) 
醫療器材 

鑑別範圍 

鑑別：限醫療器材管理辦法
「醫療用衣物(I.4040)」第一
等級鑑別範圍。 

許可證字號 

或登錄字號 

衛部醫器製字第0000號 

或 
衛部醫器製壹登字第0000

號【原衛部醫器製壹字第
0000號】 

許可證或 
登錄字號
有效期間 

 
 

           至 112年 1月 2日 

申請廣告類別 
(動態廣告須註

明刊播秒數) 

動態
廣告 

■電視■電影□電台 □網路 □其他ˍˍ，刊播各ˍ15ˍ秒 

靜態
廣告 

□平面（海報、傳單、報紙、刊物、雜誌、廣告牌、車體、
車廂等） □網路□電台□學術性醫療刊物 □其他ˍˍˍ   

※廣告許可字號 桃市器廣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※核 定 廣 告 
  有 效 期 間 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止 

核准廣告類別 
(動態廣告須註
明刊播秒數) 

動態
廣告 

□電視 □電影 □電台 □網路 □其他ˍˍ，刊播各ˍˍ秒 

靜態
廣告 

□平面（海報、傳單、報紙、刊物、雜誌、廣告牌、車體、
車廂等） □網路 □電台□學術性醫療刊物 □其他ˍˍˍ  

注意事項： 
1.請依照本部核定廣告之內容刊載媒體廣告，以免觸法。 
2.醫療器材廣告應將廠商名稱、醫療器材名稱、許可證字號或登錄字號及廣告核准字號，一併登載
或宣播。 
附註： 

1.表內有「※」者，申請人請勿填寫。2.表內「淺色」字體，為核定表填寫說明，填表時請將「淺色」字體部分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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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民）表1-範例 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
醫療器材廣告申請核定表(第 2 頁) 

分鏡圖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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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1.請於各頁裝訂線加蓋騎縫章。 2.廣告內容限填本表之內，不得超出或加貼其他用紙。 

3.請於表頭註明頁次 (自第2/X頁起算)。 4. 填表時請將填寫注意事項「淺色」字體部分刪除。 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..…
..

裝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
訂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..…
…

…
…

..

線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. …
 

這裡呈現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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